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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6-045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科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达股份”或“公司”） 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晚间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科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356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的全文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

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

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互联网营销业务 

2015 年，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跨入互联网营销行业，新收购的 5 家公司

自 2015 年 9 月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中，百孚思主要从事互联网广告投放

与网络公关业务，上海同立主要从事线下会展业务，华邑众为主要从事创意策划

业务，雨林木风主要从事网址导航及互联网广告投放业务，派瑞威行主要从事互

联网广告投放业务。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7 亿元，同比

增长 116.68%，其中由互联网服务产生的营业收入为 12.29 亿元，占公司营业

总收入之比超过 50%，对整体业绩增长起到重要贡献。 

1. 请分别结合上述 5 家公司各项业务的特点，简明易懂地说明各项业务的

销售模式及结算方式。 

2. 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的规定，分

别结合上述 5 家公司的不同业务模式，说明各项业务的具体收入确认时点及计

量方法；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应披露确定完工进度的依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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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分别说明报告期内上述 5 家公司的前五名客户情况及收入占比，上述

客户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在长期合作协议，并说明公司对主要

客户是否存在较大依赖。 

4. 由于上述 5 家公司分布于互联网营销产业链的上下游，请说明其互相之

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若存在，请说明相应采购或销售的占比情况及定价依据。 

5. 通过比较公司重组报告书与年报信息，百孚思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2 亿元、净利润 0.53 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达 100%、273%；华邑众为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 亿元、净利润 0.40 亿元，同比增长率分别达 215%、 

224%；派瑞威行 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6 亿元、净利润 0.75 亿元，同比增

长率分别达 216%、 205%。请分别结合上述公司所处行业地位及具体业务开展情

况，说明各公司收入与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 

6. 2015 年 9-12 月，百孚思实现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占全年之比分别为 

50.96%、 40.29%，上海同立实现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占全年之比分别为 46.47%、 

52.66%，派瑞威行实现的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占全年之比分别为 41.89%、 56.58%。

请分别结合各公司具体业务的季节性特点、历史业务波动等情况，分析上述各公

司年末实现的收入与利润较全年占比较大的原因。 

7.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13.65 亿元，同比增长 100.00%，主要系

合并转入 9.18 亿元所致。请结合公司收入确认与结算方式等，说明大额应收账

款的形成原因、 款项回收进展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并说明大额应收账款是否对

公司资金周转产生不利影响。 

8. 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余额 0.96 亿元，同比增长 497.82%，主要系

合并转入 0.77 亿元所致。请说明上述款项的形成原因、使用预付款采购的必要

性，以及公司与主要相关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9.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销售费用 0.79 亿元，同比增长 322.68%，主要系

合并所致。请结合公司具体业务开展情况，说明销售费用较高的原因。 

10. 2015 年 9-12 月，派瑞威行实现营业收入 6.7 亿元，实现净利润 0.42 

亿元。根据公司重组报告书，派瑞威行通过与第三方 RTB 系统平台合作，为代

理客户实现广告的精准投放，而各系统平台会按时根据派瑞威行代理投放情况进

行统计并根据各自标准对派瑞威行进行返点。请说明此类“返点”的会计确认及

计量的具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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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基建业务 

基础设施建设为公司的传统主营业务。报告期内，公司该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7.62 亿元，同比减少 26.29%；毛利率为 8.69%，同比减少 6.9 个百分点。根

据建筑行业信息披露指引，请公司补充披露各业务模式情况、营业收入与成本结

构变化、融资安排等信息。 

11. 各业务模式情况。请补充披露实施工程项目的主要业务模式，并按不同

业务模式披露报告期内未完工项目和已完工尚在回购期内项目的数量、金额及主

要风险。若不涉及多种业务模式，请予以说明。 

12. 营业收入与成本结构变化。（1）请补充披露公司建筑业务各细分行业近 

3 年营业收入占公司建筑业务收入的比重，并结合报告期内公司建筑业务收入大

幅下降的情况，分析收入结构变化的原因及影响；（2）请按细分行业汇总披露近 

3 年工程项目成本的主要构成，并分析各成本构成要素的变动原因及影响。 

13. 融资安排情况。（1）请按照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融资租赁等方式分类

披露报告期公司融入资金余额，并结合报告期内公司工程结算、款项回收与合同

约定的重大差异等情况，分析资金安排的合理性及流动性风险；（2）请按照借款、

债券等分类披露公司各年需偿付债务的金额（5 年内分年列示， 5 年以上累计

列示）、利息支出等情况；（3）若重大项目涉及相关约束性安排且影响重大的，

请补充披露项目名称、金额及核心条款。 

14. 主要供应商与客户。请以汇总方式分别披露公司建筑业务前 5 名供应

商采购额及其占比、前 5 名客户销售额及其占比，其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

长期合作协议的，请披露供应商或客户的名称、交易金额，并说明相应影响。 

15. 质量控制与安全生产。请补充披露公司的质量控制体系、执行情况及整

体评价；并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安全生产制度的运行情况。 

三、关于房地产业务 

16. 报告期内，公司商品房销售实现营业收入 3.95 亿元，同比增长 

1264.51%，但其毛利率同比减少 31.31 个百分点。请分析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

因。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 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

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9 日之前，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并以书面形

式回复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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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上述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对问询函中涉及事项进行逐项回复并披 

露，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

为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法定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